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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世纪徽州乡村的土地市场 、信用

机制与关系网络
＊

赵思渊

内容提要 1 8 世纪 以 来 的 乡 村土地市场发展 出 完 善有序 的土地收 益分配结构 ， 地权 交易

更 多地表现为 市场化行为 ，
社会关 系 网 络影响地权交 易 的渠道 、形式 与 信用机制 。 村落社

会 中 ， 不 同 类型 的社会关 系对地权交易 造成不 同 影 响 ，
因 此利用 关 系 网络方 法研究地权交

易 ， 可 以反映社会关系 网络在土地市场 中 的 意义 。 以 1 9 世纪徽州 歙县的 两个村 落为 例 ，

土地交易 主要在亲属关 系 内发 生 ， 中人 、代笔所代表 的信用机制 与 交 易 类型相关 ， 中人 的

信 用保障在抵押借贷 中 更为 重要 。 存在单个强势 宗 族的 村落 中 ， 交 易形式 的偏好更多 地

受到 亲属关 系 的 约束 ； 多 个小宗族共居 的 村落 中 ， 亲属 关 系对选择不 同交 易形式的 影 响 则

较小 。 此 外 ，半 职业化 的代笔人似 乎也 巳在交 易 行为 中 出 现 。

关键词 土地市场 地权交易 社会关 系 信 用机制 近代 乡 村

一

、 问题的提出

明清土地契约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 自傅衣凌先生起 ’
土地契约研究层出不穷 ，焦点

是地权及其所反映的中 国乡村社会结构 。 近 1 0 年来
，
学界对前现代中 国的地权交易逐步形成了新

的认识 。 孔迈隆 、欧中坦等较早证明清代乡村的地权交易基本遵循市场机制 ，并在法律实践中受到

政府保护 。
？ 曹树基 、龙登高从不同角度证明绝卖 、活卖 、典 、抵等地权交易形式都是根据市场条件

形成的收益 、风险分配决策 ，构成一个完整的收益分配方式过渡链条 。
② 彭凯翔等说明近代乡村借

贷中存在市场化的利率调节机制 。
③ 这些研究趋向于

一

个共同的结论 ：
1 8 世纪之后 ， 中国南方乡村

的地权分配主要受市场机制调节 ，存在着发育较为充分的土地市场 。

＊ 本 文得到 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 4 批面上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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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有必要对地权研究做进
一

步的思考 。 地权交易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以及

社会关系对地权交易 的影响 ，都需要在
一

个竞争性市场中予 以理解 。 2 0 世纪 9 0 年代 以降的社会

学与人类学研究逐渐将市场理解为
一个关系网络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交易者在其中处于不 同的生态龛

（
ｎｉｃｈｅｓ

） ，这种位置关系直接影响了交易行为本身 。
① 不论在现代社会或前现代社会 ，竞争性市场

的运作都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 ，而且其影响远比古典经济学所预想的更为深入 。
②

1 9 世纪乡村社会中 ，不同的社会关系形态如何影响地权交易 ？ 契约的参与者之间呈现怎样的

关系网络 ？ 这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 历史学、人类学研究很早就认识到人际关系对土地交易 的

影响 。 孔迈隆在研究台湾弥浓地区的契约时指出 ，契约的书写 内容与格式在特定的地域与社会关

系 中才能发挥其效用 。
③ 早期的徽州文书研究也涉及社会身份 ，

其主要的关注点是租佃关系 。
④

但是 ，
这些研究中契约的参与者并未被视作一个关系网络 ， 因而也未能探讨各种交易行为在具体的

关系网络中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

蔡志祥较早注意到关系网络对契约交易的影响 ，
他在研究广东饶平乾泰隆文书时 ，

着重分析了

地权交易如何受到宗族亲属关系的影响 。
⑤ 近年来 ，

关于徽州宗族的个案研究越来越细致 ， 如卞利

对绩溪宅坦胡 氏的研究 ，
利用族谱和在地考察反映一个宗族及其聚居村落从宋明至清末的发展 。

⑥

另
一方面 ，越来越多以

“

归户性
”

方法收集整理的契约文书公布 、出版 ， 利用这些资料探讨地权交易

背后的关系网络将更加便利 。
⑦

通过研究
“

归户性
”

契约文书可以发现 ，关系 网络为地权交易提供渠道与信用 ，但交易行为的

偏好也受到具体的村落与宗族结构影响 。 以上的观察主要是针对家户 间 的地权交易 ，会社 、宗族 、

庙宇等持有的公产的权利关系 ，
以及整个徽州更全面的土地交易情况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也正因

此 ，
以关系网络方法研究清代以来乡村土地市场还有更大的空间 ， 这将给予乡 村地权研究更好的

“

在地化
”

解释⑧ ，从而深化理解传统乡村的性质 。

二 、 枧桥江氏文书及其脉络

2 0 0 9 年以来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与校图书馆 以
“

归户
”

方法收集 、 整理了 约 1 0 万件徽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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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甙也游窀 2 0 1 5 年第 4 期


书 ，每
一户文书的内部联系都比较清楚。 枧桥江氏文书？是其中 内容较为丰富 、 延续时间较长的

一

批 ，从中较易看到地权交易行为的特色与变化 。



表 1 枧桥江氏文书群统计


单位 ：件

年明 顺 康雍 乾 嘉道 咸 同光 宣 民 1 9 4 9不 合

代代治 熙 正隆 庆 光丰 治 绪统 国 年后 明 计

契约 3 1 1 1 3 1 01 3 5 7 4 3 3 6 4 7 6 2 4 9 2 5 7

抄契簿
￣

Ｔ
￣

￣

Ｔ
̄

分家书


1



1



1



3
＿

归户册


1



1



1



1



1 5

婚书


￣

 1 1

账本 8 41 2

串单 1 7 4 2 1 2 2 1 1 1 6 9 2 4 1 7

税票 1 2 21 6 8 1 5 2 0 1 3 7 8

地税单


5 5

合计 3 1 1 3 3 1 2 1 6 1 4 8 8 1 5 9 2 7 9 2 2 1 3 1 9 7 7 7 9

资料来源，
： 《 2 6 都 6 图 江氏》

，
上海交通大学 图 书馆藏 ，

0 1 1 1 1 2 0 6 0 1 。 以 下统计表格如无特别说明
，
资料来源 均相 同 。

（

一

） 文书群来源 家户 的判 断

文书群中有 3 份分家书及 1 份家产处置合同 ，依据这些材料 ，可以初步判断该文书群属于 1 个

江姓家族的 3 代人 。 道光十五年 （
1 8 3 5

）该家族第 1 次分家 ，保留有分家书 2 份
，
分别属于长子 、次

子 ，其内容仅阄分财产不同
，
因此只录 1 份 ：

立分拨人江 万祥 ， 娶妻徐氏 ，所生 一 子六 九 ， 妻不 幸早亡 ， 另 妻姨接面所生二 子灶苟 、灶阅 。

长子俱 已娶亲十载 ，所生小 孩三 岁 ，婆媳不合 ， 父 亲烦恼 多 端 ，今 因 将家财 三股均分 。 二 、三子

年幼 ，今 因 田 、 园 、地坦 、屋 宇 ， 凭族 中 以 搭三股均 分 。 父亲遗下所积账 目
，
收利 息 以 作养老养

幼 ，
父 亲亡没 ，买 衣衾 、棺木 ， 如存 多 少 ， 凭三股均 分 。 其饱会一个 ，首会刘 守祥 ， 坐 与 二子读 书

娶亲 。 其三子 ，
江玉 宝现有 当租足钱 四 十千 文 ， 坐 与 三 子读 书 娶亲 。 其里 堂东边楼房 一 统 间 ，

坐与 长孙长发今管 。

将 田 园 屋长子今管 ：

将老屋 外进楼上下两步 ，
老众大屋 上堂西边一步半 ，牛栏里 一半 ，

新屋外 堂东边半堂 ，
屋 内

凭地 屋东边 中 间
一步

；将大 买 田 土名 三义坟脚 ，计 田 六 分 ，
计租 一石 三斗

；将小 买 田对面 堂 二

分 ，卷角 一 坦八分 ，石桥头 一亩二分 ， 大坞木下湾 田 儿坞 田 园在 内 ， 大买 园 柿木坞横湾脚至 降坞

头 阴嫌一妖 ，外 山 噩墩上老界至 劳州 神 脚 下坞 园 四块
；
其菜 园 外 坞 口 上姐菜 园 一块 ， 新屋 前西

边一块秧 田
，
毛厕 一 只 。 凭族 中 亲房众人分定 ，

立有分单三纸 ，各收一纸 ，各管各 业 ， 并无反悔 ，

后 恐无 凭 ，
立此分拨发达 ，永远存照 。

其新屋 内东边凭地屋 ， 弟一 间
，巷弄一条共 同 出 入 。 再批 ， 东 司 下 田 一坦 ， 父亲作种 ，

入后

以 作善荣 ，
清 明标卦 。

① 该文书群经收 购获得
，
收购 时书 商题签为 《 2 6 都 6 图 江氏》

，
现在题名是作者暂拟 ，

依据详见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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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 一纸与 长房 阄 下搭定今管 ，
又批 。

道光十五年八月 日 立分拨人 江万祥

凭族 中人 江景源 、 江 三九 、江 四 九 、 江玉 财 、江 百寿 、江 玉 宝

代笔 江五九

此批
，

江永 宝 、 江来旺 、江永吉 ，
当 面理清

，
所有 以 前往来

，

一并算讫 ， 嗣 后各执各业 ，
倘捡出

笔据 ，概作废纸 。

宣统 三年七月 日 立批人 江永宝 、江来旺 、江永吉①

由此可知 ，江万祥有两任妻子 ， 均为徐氏 。 第 1 任妻子生江六九
，
第 2 任妻子生江灶苟 、江灶

闵 。 在署名所列 6 个名字中 ，根据其他契约可知江景元 、江三九 、 江四九称江万祥为
“

房叔
”

或
“

亲

叔
”

。 另外 ，宣统三年 （
1 9 1 1 ） 的补记中 ，永宝 、来旺与永吉显然都是江万祥的后代 ，这个补记是他们

再次确认各 自分得产业的合同 。

江万祥

徐氏 （ 姐 ）徐氏 （妹 ）

1＿＿

Ｉ Ｉ

江六九江灶苟江灶闵

图 1 江万祥家族示意图

同治三年 （ 1 8 6 4 ） ，这个家族第 2 次分家 。 此时江万祥 已死于太平天国战争之中 ，前次分家时

尚年幼的二 、三子 ， 巳经分别成婚育子 。
② 中人分为两组 ，

一组是
“

见议族
”

，

一组是
“

亲友
”

。 对照

道光十五年的分家书
，可以推测作为族人的江连兴、江起凤与江灶苟 、江灶闵有直接的亲属关系 ，

甚

或即是他们的子嗣 。 而列人亲友的毕万宝、江云卿 、江五十 、江含英则并非直系亲属关系 。

同治三年的分家书封面题为
“

分拨阄书 同治三年 巧月 吉立 江正和记
”

。 推测
“

江正和记
”

可

能是江万祥的两名幼子所共用的堂号 。 不过 ，
契约文书中江正和也被称为

“

公
”

或
“

叔
”

，
或与

“

江正

廷
”

并列 ， 由此推测正和 、正廷可能是灶苟 、灶闵的别名 。

第 3 份分家书订立于民 国三年 （
1 9 1 4

） ，
订立人江永吉 、 江永庆可能是江灶苟或江灶闵的后

代 。
？ 在场中人

一

部分为同姓亲属 ，
如称为

“

族
”

的江霞林 ，
以及伯父、堂兄 、堂侄等

；另一部分为异

姓亲属 ，如称为舅父的姚招宝 ，以及称为
“

亲
”

的两名舒姓中人。 长子江六九的后代大约在同治十

年 （
1 8 7 1

）前后分家 ，江六九育有 3 子 ：长发 、长胜、长灶 。
3 子分家后 ， 因住屋分配争端 ，订立合同 ，

由江正和 、江正廷在场做中 。
？

由此推测 ，在整个 1 9 世纪以至 2 0 世纪初
，
这个家族至少延续 3 代人 ，第 1 代为江万祥

；
第 2 代

为江六九 、江灶苟 （狗 ） 、江＿ ；第 3 代为江永吉 、 江永庆 、江长发 、 江长胜 、江长灶、江来旺。

① 《道光十五年八月 江万祥等立分拨合同 》
，
上海交通大学囹书馆藏 ，

0 1 1 1 1 2 0 6 0 1 0 7 8 2 。 按 ：
以 下文 书档案 ，

均为上 海交通大

学图 书馆藏 ，不一 一注明 。

② 《 同治三年巧 月立 江正和记分拨阄书 》 ，
0 1 1 1 1 2 0 6 0 1 0 9 0 4 。

③ 《 民国三年二 月立二房永庆 阄 书 》 ，
0 1 1 1 1 2 0 6 0 1 0 7 5 0 。

④ 《 同治十三年十一 月 江长发等立议分单合同 》 ，
0 1 1 1 1 2 0 6 0 1 0 4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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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目前存留契约多数来 自江正和 ，
故笔者将这个人群称为江正和家系 ，

这批文书应该主要出 自

江正和家系 。 由于材料来 自市场收购 ，仍有必要验证文书群与这个人群的关系 。 首先将契约 中所

有的人物身份分为 6 组 ： （ ａ ）组 ， 江正和家系成员 ； （
ｂ

） 组 ，与 （
ａ

） 组使用亲属称谓的江姓人物 ； （
ｃ

）

组 ，其他江姓人物 ；
（ ｄ ） 组 ，受人人只写为江姓的 ； （ ｅ ）组 ，与 （

ａ ）组使用亲属称谓的非江姓人物 ； （ ｆ）

组 ，其他非江姓人物 。

当地江姓与江正和家系间使用的亲属称谓有房 、堂 、族 、亲 、叔 、兄等 。 例如一份道光二十九年

（
1 8 4 9 ） 的抵据中 ，江四九 自称亲侄

，称江万祥为亲叔 ，这类人物都属上述 （
ｂ

）组 。 利用这些亲属称

谓可以从契约 中找到江万祥之父 ，及其兄弟 、堂侄等 8 人 ， 属于同族但关系较为疏远的成员 2 3 人。

另外 ，
还有与江正和家系使用亲属称谓的异姓 9 人 ，他们可能是姻亲关系 。

立抵据人亲侄 四九 ，
今因 年终急用 ， 自 愿该身分 受到 小 屋楼 下右边房 一 间 ，

央 中 出 抵到 亲

叔万祥名 下
，
三面 言 明

，
抵借干 白 谷一石 ，其谷约 至来年 四 月 茶季 照 时作价

，
本利 一并 归 楚

，
至

期倘 拖欠 归楚不清 ， 自 愿凭 中指业经管 ， 另 召他人居住 ，倘 有 内外人等 异言难阻等 情 ，
倶系 出 抵

人承值 ， 不 干受抵之事 ，
恐 口 无凭 ，

立此抵据存照 。

内批添凭 字 一个 ， 又照 。

道光二十 九年十 二月 立抵借据亲侄 四九

见 中江百寿 、程六林

代笔胡灶铨？

表 2 中江正和家系及其同姓亲属合计超过 5 0 ％
，
另外受入人只写为江姓的契约 占 1 8

． 5 ％
， 这

在徽州契约中是常见现象 陈支平、林槻认为这是买主为 了使 自 己处于有利位置 。
③ 有

一

些只写

姓氏的契约是誊抄契 ， 例如 《道光十年契约张仲如等立杜卖契 》 （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 馆藏 ，

0 1 1 1 1 2 0 6 0 1 0 0 3 0 ） ，受人人只写
“

江名
＂

，契纸背面则写
“

抄 白
”

。 另外一些只写姓氏的情况是以家

族、堂号 、税户名义进行的交易 。

表 2 枧桥江氏契约立契人一受入人身份关系统计单位 ：件

ａｂｃｄｆ合计

ａ
＝ 江正和家系 3 31 5 1 2

ｂ ＝ 江正和家系父系亲属 3 4


1 7



3



2



8



6 4

ｃ ＝ 其他江姓 2 6 5 1 1 1 1 1 4 6 7

ｅ＝ 江正和家系姻亲


5



1



6

ｆ
＝其他 2 9 4 4 2 7 1 4 7 8

合计 9 7 2 9 1 8 4 2 4 1 2 2 7

百分比 （
％ ） 4 2 ． 7 3 1 2 ． 7 8 7 ． 9 3 1 8 ． 5 01 8 ． 0 6 1 0 0 ． 0 0

①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 月 江四九立抵据》
，

0 1 1 1 1 2 0 6 0 1 0 4 0 6
。

② 刘和惠 ： 《清代徽州 田面权考察兼论田面权的性质 》
，
《安徽史学 》 1 9 8 4 年第 5 期 ， 第 2 0

—

3 2 页 ； 《明代徽 州 洪氏誊契

簿研究 》
，
《中 国 社会经济史研究》 1 9 8 6 年第 3 期

， 第 3 1一 1 页 。

③ 林枫、 陈支平 ： 《论明末清初民间 户 粮推收之虚 实——以休宁程氏 〈 置产簿 〉 为 中心 的分析》
，
《厦 门 大学学报》 2 0 0 4 年 第 3

期 ，第 2 6
—

3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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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确认这批文书主要来 自江正和家系及其同族 ，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文书群 。 江正

和家系的同姓亲属 占有相当 比例 ，
我认为有 3 种可能 ：第一

，作为上手契保留
；
第二

，
书商在收购时

将邻近家户的契约掺在
一起 ；第三 ，这批文书在被收购前不是存留于江万祥的直系后代手中 ， 而是

存留于
一个包括更多支系的祠堂中 。 值得注意的是 ， 江正和家系生活于

一

个杂姓村落 ，但契约的受

人人中没有异姓亲属 ，这就意味着文书完全出 自 同一宗族 ，
最初可能保存于

一间祠堂或作为公产的

祖屋的公匣内 。

（
二

）
江正和家 系 的 生活地域与 生计

根据契约与归户册可 以判断 ，江正和家系生活于歙县南部枧桥村 ，活跃于清嘉庆至 民 国年间 。

在归户册中
，
江正和户登记坐落在二十六都七图十 甲

，
江永庆户登记坐落在二十六都六图

一

甲 。
？

另外
，
契约中有两份租批的 田主称为

“

景桥江正和
”

、

“

锦桥江正和
”

，
说明江正和家系生活于歙县二

十六都所属 的被称为景桥或锦桥的村落 。
② 清代歙县二十六都下属 7 个图 ，在清中 叶有 1 7 个村

落 ，到清末增加至 3 2 个
，但其中并没有景桥或锦桥 。

③

寻找该村落的另一线索是都图文书 ，这是徽州存留的一种专门记载各都图所属村落的文献 。
④

根据一种年代不明的 《歡县各都图字号乡村地名 》 ，
二十六都六图包含的村落是 ：石耳 、朱祈 、下濂 、

朱陈 。 然而根据安徽大学图书馆收藏的 《歙县都图全载并附十六乡 名新丈字号》 ，二十六都六图所

属的村落为 ：石耳 、朱陈 、 下濂 、锦桥 、朱祈 。
⑤

锦桥在当地也被写作枧桥 ， 目前属歙县绍濂乡管辖 。
？ 现在这里多数村民为舒姓 ，江姓在村中

只是少数 ，
自称属于萧江氏 。 与枧桥相邻的村落中 ，绍濂村为程氏聚居 ，在 1 9 世纪初科举颇为成

功 。
⑦ 朱陈村大部分居民为余姓、程姓 ，驼 岗 、上泽 、下泽的居民全部 自称属萧江氏 。 萧江是徽州两

大江姓宗族之一 ，驼岗至少在明代已经是萧江氏的重要聚居地 。
⑧ 不过 ，在笔者前往考察时

，

驼岗

等 3 个村落的江姓与枧桥江姓互相认为与对方属于不同宗族。

枧桥周围存在强宗大族聚居的村落 ，江氏在本村也并非优势群体 。 因此 ，
他们对资源的控制较

为弱势 ，从契约中所见的大买主情况对此有所反映 。 在徽州 ，

一

田两主的田面 、 田底分别称为小买 、

大买 。 通常 ，大买主持有税业 ，缴纳 田赋 ，小买主 自种或转租 ，并向大买主交纳大买租 。
⑨ 在小买交

易中 ，
经常会提及大买主的村落 、姓氏

，如下引咸丰四年 （
1 8 5 4

） 退契中 ，
江起湧将小买 田卖给江万

祥时 ，在契约 中写明该块土地还需向驼岗 （ 即契约 中的接川 ）江氏交纳大买租 。 类似这样有大买主

记录的契约共 3 3 件 ，提及 1 0 个大买主。

立退批人江起湧 ，今 因 正用 ， 自 愿 央 中 将祖分授该身 小 买 田 一 业
，
土名胡深坑 ， 计 田 七 分 ，

计大买租额一担七 斗 ， 交 与 接川 江宅 ，央 中 出退 与 江祥公名 下为 业 。 三面 言 定 ， 得受退价净砂

① 《 同 治十
一

年 江正和归 户 册》
，

0 1 1 1 1 2 0 6 0 1 0 8 8 9
；
《 民 国三年江永庆户 归 户 册》 ，

0 1 1 1 1 2 0 6 0 1 0 7 4 9 。

② 《光绪二 十九年程正能立租批 》
，

0 1 1 1 1 2 0 6 0 1 0 3 3 1

；
《光绪二十九年程桂富立租批 》 ，

0 1 1 1 1 2 0 6 0 1 0 3 3 0
。

③ 乾隆 《歙县 志 》 第 1 卷
，

“

都鄙
”

， 第 2 0 页
；
民国 《歙县志 》 第 1 卷

，

“

都鄙
”

， 第 4 页 。

④ 黄忠鑫
： 《 明清时期徽州

“

图
”

的 区划 与组织——几种民间 图 甲 文 书举要 》 ， 中 国地理学会历 史地理 专业委 员会《
历 史地

理 》编辑委 员会编
： 《历 史地理 》 第 2 8 辑

，
上海人民出 版社 2 0 1 3 年版 ，第 1 3 7

—

1 4 3 页 。

⑤ 感谢 匿名审稿人提示这一资料 。

⑥ 《安擞省歙县地名 录》
，

歙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1 9 8 7 年编印
，
第 1 4 5 页 。

⑦ 程 昌期
、
程恩 泽父子分别在乾隆四十五年 （ 1 7 8 0 ） 、嘉庆十六年 （

1 8 1 1
） 中进士 ，

且都入翰林院 ，
被称 为

“

父子翰林
”

。 民国

《歙县志》 第 4 卷
，

“

选举志 ？ 科 目
”

，第 4 8 、 5 2 頁 。 平步青 ： 《霞外擴屑 》第 1 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第 4 8 页 。

⑧ 戴 明廷 、程 尚 宽等撰
，
朱万曙等点校 ： 《新安名族志》

，

黄 山书社 2 0 0 4 年版 ，第 5 2 0 页 。

⑨ 刘和 惠 、 汪庆元 ： 《擻州 土地 关系 》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1 1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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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八千文正 ，其钱 当 即 收足 ， 其 田随 即 四 月 种青 。 其 田 言定 ， 听凭早晚 ，钱到 即取 ，
不得异说 ，

未

退之先 ，
并无重 复交易 ， 自 退之后 ，

倘 有 内外人等异言 ，
倶系 出退人承值 ，

不 干 受退人之事
，
恐 口

无凭 ，
立此退批存照 。

咸 丰 四年三 月 日 立退批人江起湧

见 中江顺遂

代 笔江 月 能 、江正 时①

从大买主的时空分布可 以对当地村落 、人群关系做如下推测 ：
1 9 世纪 7 0 年代之前 ，枧桥本地

缺乏强有力的宗族 ， 因而很多土地 由外村人持有 田底
，
尤其是下泽江氏 、驼岗江氏 。 当地至今有

“

驼岗府 、鲍坦县
”

的俗语 ，可知驼岗是当地最具实力 的村落 。 咸丰三年 （ 1 8 5 3 ） 出现第
一

件大买主
．

为枧桥江氏的契约 ，但此后近 2 0 年再没有相关记录 ，直到光绪五年 （ 1 8 7 9
）才再次出现 。 进入 2 0 世

纪之后 ，更多交易 中的大买主为本村的江姓 、舒姓
，
说明这两姓的实力逐渐发展 ，接近于今天在枧桥

所看到的人群结构 。

表 3 枧桥江氏契约大买主时空分布

大买主村落 朱伦塘 下泽余岸驼岗草市绍濂枧桥朱陈朱陈枧桥

大买主姓氏沈江 王 江孙 程 江余 程 舒

出现频次 1 5 21 2 1 2 7 2 2 2

首次出现年份 1 8 3 2 1 8 3 3 1 8 3 6 1 8 3 6 1 8 4 3 1 8 4 4 1 8 5 3 1 8 6 9 1 8 7 4 1 9 2 2

末次出现年份 1 8 3 2 1 8 6 2 1 8 5 0 1 9 1 11 8 4 3 1 8 5 2 1 9 3 3 1 8 7 01 9 1 1 1 9 2 3

在枧桥江氏的生计中 ，
茶叶种植具有重要地位 ，他们从 1 9 世纪初开始种植茶叶 ，最早明确涉及

茶园交易 的是嘉庆十三年 （ 1 8 0 8 ） 十月 的一份当契 。

② 所有契约 中
，
田地是最主要的交易对象

（
4 0 ．

6 5 ％
） ，其次是茶园 （

1 7 ． 2 9％
）与山地 （ 6 ． 5 4％ ） 。

道光十二年 （ 1 8 3 2
）至光绪九年 （

1 8 8 3
） ，
茶园的交易非常频繁 ，

全部 3 7 件茶园交易中 2 9 件发

生于这段时间 。 当地茶业经营的顶峰可能是 1 9 世纪 7 0 年代前后 ，
同治八年 （ 1 8 6 9

） 出现了茶商在

当地租屋收茶的契约 。

立租批汪 朗 元
，
今租到江 名下店屋 一所 ， 收 买春夏茶觔 ， 听凭 公用 。 三面 言 明 ，房租足钱九

千文正 ， 倘有 内外人等异言 ，俱系 租屋人理论 ，无关 出 租人之事 。 恐 口 无凭 ，
立此租批存 照 。

同 治八年三 月 日 立租批人 汪 朗 元

凭 中江云卿③

定期茶市影响着当地资本流动的周期 。 光绪元年 （ 1 8 7 5 ） 六月 有一份榆村永隆庄向江正和借

钱的借据 ，约定
“

开年春茶市
”

还贷 。
④ 榆村位于休宁 ，永隆庄很可能是

一

个茶行的名字 。 根据邹怡

① 《咸丰 四年三 月 江起湧立退批》 ，

0 1 1 1 1 2 0 6 0 1 0 8 8 7
—

0 0 4 6
ｏ

② 《嘉庆十三年汪耀廷立 当茶园 契》
，

0 1 1 1 1 2 0 6 0 1 0 8 4
：

3 。

③ 《 同治八年 汪朗元立租屋批》
，

0 1 1 1 1 2 0 6 0 1 0 0 1 6
。

④ 《光绪元年永隆庄 立借票 》 ，
0 1 1 1 1 2 0 6 0 1 0 6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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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

“

茶叶收获在每年春 、夏两季
，
茶行的活动也就在这

一段时间之内
，
大约 自立夏起

，

至大暑止 ，

至多不及二个月 ，逾期即收秤停业
”

。
① 这间茶行很可能是在夏季茶市从当地人手中借钱收茶

，
至

第二年春季茶市归还 。

从 1 9 世纪中叶开始
，
徽州茶业依靠广州外销贸易获得长足发展 ，尤其在 1 9 世纪 7 0 年代前后

出现一个
“

黄金时期
”

，直到光绪十一年 （ 1 8 8 5 ） 之后因外销量减少而逐步衰落 。
② 枧桥江氏的茶叶

种植与这一过程大致同步 。 当地的茶叶种植在 1 9 世纪末逐渐萎缩 ，
光绪九年之后 ， 只有 3 笔交易

涉及茶园 ，在民国时期对歙县茶商的调查记录中 ，
也未见有在此地设栈 。

③

三 、 契约交易中所见之社会关系

作为归户性文书 ，
江氏契约中可 以识别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亲属关系 ，

下文将讨论的是交易中各

方的亲属关系对契约交易行为产生的影响 。 本文中 ，
立契人是指买卖 、典当 、抵押等交易中土地权

益出让的
一

方 ，
以及租批中交租的一方 ；受人人是指买卖 、典当 、抵押等交易中获得土地权益的

一

方
，
以及租批中收租的

一

方 。 合同 的全部参与者都算作立契人 。

（

一

） 交 易 双方的社会关 系



表 4 散契立契人
一受入人身份关系统计


单位 ：
％

ａｂｃｄｆ

＆ 
＝ 江正和家系 3 ． 0 9 1 0

．
3 4 2 ． 3 8 3 ． 0 9

ｂ ＝ 江正和家系父系亲属 3 5 ． 0 5 5 8 ． 6 2 1 6 ． 6 7 4 ． 7 6 3 5 ． 0 5

ｃ ＝其他江姓 2 6 ． 8 0 1 7 ． 2 4 6 1 ． 1 1 2 6 ．
1 9 2 6 ． 8 0

ｅ
＝ 江正和家系姻亲 5 ． 1 5 2 ．

3 8 5
． 1 5

ｆ

＝ 其他 2 9 ． 9 0 1 3 ． 7 9 2 2 ． 2 2 6 4 ． 2 92 9 ． 9 0

合计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1 0 0 ． 0 0

表 2 统计了立契人与受人人分布情况 ，表 4 则反映所占的 比重 。 受入人为江正和家系的契约

中 ，
立契人中相对多数来 自 同姓亲属 ， 占 3 5 ． 0 5％

 ；
其次是非江姓成员 ， 占 2 9 ． 9 0％

 ；
再次为其他江

姓 ， 占 2 6 ． 8 0％ 。

（ ｃ ） 组中的
一

些人可能也属 于江正和家系 的同族 ， 但以现在的资料还不足理清他们的关系 。

考虑到这种情况 ，
江正和家系的同姓亲属实际所占 比例应比表 4 反映的更大 。 同理 ， （ ｆ）组的一些

人可能与江正和家系具有姻亲关系 ，但在称呼上没有体现 。 统计说明大部分地权交易发生在有亲

属关系的人之间 。

那么 ，这种现象是否说明契约行为被限制在亲属关系内部 ，即所谓
“

产不出户 、尽先亲房
”

呢 ？
？

枧桥江氏的契约 中没有出现
“

尽先亲房问过
”

或类似含义的语句 ，契约中与宗族权利有关的描述 ，

① 邹怡 ： 《 明 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
1 3 6 8
—

1 9 4 9
）
》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1 0 2 页 。

② 周 晓光
： 《清代徽商与茶叶 贸 易 》 ，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 0 0 0 年第 3 期

， 第 3 3 6
—

3 4 5 页 。

③ 邹怡 ： 《 明 清以 来的徽 州茶业与地方社会
（

1 3 6 8
—

1 9 4 9 ） 》 ， 第 1 0 4
—

1 0 5 页 。

④ 傅衣凌 ： 《 明 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 》 ， 《明 清农村社会经济 ？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 中华书局 2 0 0 7 年版 ，第 2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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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是
“

倘有亲房内外人等异言 ，
俱系出卖人理直

”

。 也就是说 ，这些契约在形式上没有约定交易

的亲族优先权 。

但是 ，亲族是否具有某种实质的优先权呢？ 如果亲族之间的土地交易倾向于某些特定类型 、形

式 ，那么这些交易 中可能存在实质的亲族优先权。 因此 ，
分析不同类型地权交易 中的亲属关系 ，

能

够评估亲属关系对地权交易的影响 。

为此 ，我将契约中 出现的交易形式归纳为 Ｈ） 个主题 ：绝卖 、卖契 、退批 、典当 、抵契 、合同 、租批 、

借据 、收据 、加找 。 归纳的依据是契约 中出现该字样或相近的表达词汇
，
如前文所引述的

“

退批
”

、

“

租批
”

、

“

抵据
”

等都是当地常见的交易形式 ，具有固定的意涵 ，均列 为独立的主题 。 另外 ， 如
“

拚

契
”

归人租批 ，

“

合墨
”

、

“

墨议
”

等都归入合同 。

“

卖契
”

与
“

绝卖
”

分开 ，

“

绝卖
”

一词 出现是乾隆前

期规范民间契约的政策所导致的 。
①

表 Ｓ 契约受入方交易主题偏好统计单位

立契人绝卖卖契退批典当抵契合同租批借据合计 合计 （件 ）

ａ 2 5 ． 0 05 0 ． 0 0 2 5 ． 0 0 1 0 0 ． 0 0 4

ｂ1 1 ． 1 1 2 2 ． 2 2 1 6 ． 6 7 2 7 ． 7 8 1 9 ． 4 4 2 ． 7 8 1 0 0 ． 0 0 3 6

ｃ 1 0 ． 8 1 5 ． 4 1 1 3 ． 5 1 1 8 ． 9 2 2 9 ． 7 3 2 ． 7 0 1 3 ． 5 1 5 ． 4 1 1 0 0 ． 0 0 3 7

ｆ 1 4 ． 5 5 3 ． 6 4 2 1 ． 8 2 9 ． 0 9 2 9 ． 0 9 1 ． 8 2 1 8 ． 1 8 1 ． 8 2 1 0 0 ． 0 0 5 5

如表 5 所反映
，
受人人为江正和家系的契约中 ，没有与同家系订立的绝卖 、卖契 、退批

，
说明直

系亲属内部虽然会以契约明确借贷关系 ，但地权转移时不签订契约 。 与其他人群订立的契约在各

主题间呈现随机性 ，相对而言 ，
与异姓非亲属人群的交易最为随机 ， （

ｆ
） 组标准差值为 0 ． 1 0 7

，在 3

组 中最小 。

表 6 立契人分组 占 比统计单位

立契人ａｂｃｆ

主题 占比平均值 6 ． 4 2 1 7 ． 0 2 3 4 ． 9 9 4 1 ． 5 6

总计平均值 5 ． 7 6 2 3 ． 7 4 2 6 ． 6 2 3 9 ． 5 7

差值 0 ． 6 7－

6
． 7 2 8 ． 3 7 1 ．

9 9

说明 ：

“

主题占 比平均值
”

是表 5 中四组立契人在各类主题契约 中所 占 比例的平均值 。

＂

总计平 均值
＂

是 四组立契人在全部 受

入人为 （ ａ ） 、 （ ｄ ） 的契约 中所 占 比例 。

“

差值
”

是两 者之差 。

表 6 所示 ，在不同主题的契约 中 ，不同身份立契人所占比例与他们在所有契约中的总 占比大致

接近 。 这进
一

步说明江正和家系与不同社会关系的人群进行交易时 ，交易形式的选择决策都是随

机的 ，
从 自 由选择融资方式的角度来看这也反映了是遵循市场机制 的 。

那么 ，枧桥江氏对交易形式的选择是一种普遍情况吗 ？ 比较邻近村落的地权交易 ，发现人群结

构不同 ，对交易形式的选择也不同 。 以歙县二十八都岑山渡为例 ，
这里是程氏宗族最重要的聚居地

① 刘和惠 、 汪庆元 ： 《徽州土地关系 》 ，第 1 0 1
—

1 0 2 页
；
昆 岗 、 刘 启瑞等纂修 ： 《 大清会典事例 （ 光緒朝 ） 》第 7 5 5 卷

，

“

刑部 ． 卢

律田 宅
”

，
《 续修四库全 书 》 第 8 0 9 册

，
上海古接出版社 2 0 0 2 年版 ，

第 3 3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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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该支系见载于《新安名族志 》
①

，
在明代已是被认可的大族 。

？ 明代 中 叶 ，岑山渡程氏 已经通

过科举涌现一批高层士绅 ，此后也有支系经营盐业而迁居浙江 ，这一宗族无疑拥有雄厚的政治 、经

济实力 。
③ 刘伯山 曾收集到一批这里的契约④ ，

根据分家书 ，这批文书来 自 当地程涵荣家族 。

这批文书中的买人全都不写具体人名 ，
大多写作

“

程
”

或
“

族
”

，反映出 当地居住者基本为同村

同族 ，与枧桥村的人群结构明显不同 。 其中 ，

4 4
． 4 4 ％ 的买人被称为

“

族
”

， 或
“

族伯
”

、

“

族侄
”

或具

体的亲属称谓如
“

三婶
”

等 ，
3 8 ． 1 0 ％ 的买人被称为

“

程
”

，全部是与异姓订立的契约 。 由于全部文书

中仅有 1 件分家书且买人具体姓名几乎不出现 ，无法对这
一文书群中的亲属关系做更细致的分析 。

因此 ，我仅从交易双方同姓 、异姓以及不同交易主题两个方面考察 。

表 7 《岑山 渡程氏文书》交易关系与主题统计单位

交易人关系 杜卖契 卖契 退批 当契 抵契 转典 租批 找契 合同 借据 收据 推单 合计

同姓交易 3 ． 1 7 3 ． 1 7 7 ． 9 4 1 2 ． 7 0 3 ． 1 7 1 ． 5 9 0 ． 0 0 4 ． 7 6 1 ． 5 9 3 ． 1 73 ． 1 7 4 4 ． 4 4

异姓交易
1 ． 5 9 2 0 ． 6 3 1 1 ．

1 1 1 ． 5 9 3 ． 1 7 3 ． 1 7 1 ． 5 9 1 ． 5 9 4 4 ． 4 4

（ 买人为程姓 ）



1 ． 5 9 6 ． 3 5 1 ． 5 9 1 ． 5 9 1 1 ． 1 1

（ 买人非程姓 ）



合计 （ ％ ） 3 ． 1 7 4 ． 7 6 3 0 ． 1 6 3 0
． 1 6 4 ． 7 6 1 ．

5 9 4 ． 7 6 9 ． 5 2 1 ． 5 9 4 ． 7 6 3 ． 1 7 1 ． 5 9 1 0 0 ． 0 0

合计 （件） 2 3 1 9 1 9 31 3 6 1 3 2 1 6 3

资料来源 ： 《
二十八都八图岑山 渡程 氏文 书 》

，
刘伯 山 编 ： 《徽州文 书 》 第 3 辑 第 3 册

，
第 4 6 3

—

5 1 4 页 。

退契与 当契都是地权不完全转移的交易形式 ，这类契约占到 6 0％ 以上
，它们的交易方式大都

是约定回赎年限转让产业经营权 ，近似于典 。 尽管两种交易方式就收益分配模式来说非常近似 ，但

其中的社会关系却差异明显 。 绝大部分退契是程姓与异姓订立 ，
而当契在同姓 、异姓交易中出现的

频率则较为相近 。

“

退
”

与
‘ ‘

当
’ ’

在当地的具体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 。 统计寧山渡程氏文书中 的全部当契 、退契后

发现 ，当契通常是田底权交易 ，交易对象多为
“

大买业
”

，亦即立契人承担税负的产业 。 退契通常是

田面权交易 ，交易对象多为
“

小买业
”

，
立契人不承担产业的税负 ，要向 田底主交纳租谷 。 退契通常

会进行找价以至完全转让 ，而当契则极少进行找价 。

通常来说 ，异姓交易意味着交易双方的关系更为疏远 ，尤其岑山渡是程姓聚居 ，与异姓交易更

可能意味着交易双方的空间距离也较远 。 因此异姓交易 中倾向于将产业彻底转移 ，
但是代表了 自

己对土地的法律权利的
“

大买业
”

则不会轻易转移 。 另一方面 ，

“

大买业
”

在族内交易阻力较小 ，
同

时也采用较为弹性的 ，更容易回赎的形式 。

枧桥江氏与岑山渡程氏的交易决策差异很可能与两者不同的人群结构有关。 枧桥江氏是生存

① 戴 明廷 、程尚宽等撰 ，朱万曙等点校 ： 《新安名族志 》
，
第 3 9 页 。

② 关 于《新安 名族志》编纂及其选择宗族派系 的意 义 ，
参见 章毅《迁徙与 归化—— 〈 新安名族志 〉与 明代 家谱文 献的解读 》

，

“

第十一届明 史 国际学术讨论会
”

论文
，

兰 州
，

2 0 0 5 年 ；
王 曰 根、 曹 斐 《秩序的确立 ： 〈新安名族志 〉 的编撰与意 义》

，
《安徽史学 》 2 0 0 9

年 第 1 期
，
第 8 3

—

8 8 页 。

③ 程文桂等纂修 ： 《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第 4 卷
，

＂

材公
”

，乾隆六年刻本 ，
香港中 文大学 图 书馆藏

，
第 4 页 。

④ 刘 伯 山编 ：《徽 州 文书 》第 3 辑第 3 册 ， 第 4 6 3
—

5 1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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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诸多强势宗族之间的弱势群体 ，岑山渡程氏则是当地的主导力量 。 对前者来说 ，族内 、族外交易

的差异不大 ；
而对后者来说 ，

则更倾向于将承担税则 、具有
“

业
”

的意义的地权保留在族内 。
？ 也就

是说 ，在强势宗族中
，
亲属关系对地权交易有更多的约束性 ；而对弱小宗族来说 ，亲属关系的约束性

也较弱 ，其作用更多体现为达成交易的信息渠道与信用保障 。

（
二

） 中人的社会关 系

中人反映契约行为的信用保障机制 ， 中人与立契人 、受入人的关系 ，以及不同类型契约中人的

数量 ，都可以说明 中人在当地契约行为中 的意义 。 此处的分析方法仍然是将所有人物分为 6 组
，

（
ｅ
） 组人数为 0

，
不计入 。 中人有 2 人以上时 ，

统计规则是记录人物身份排序靠前者 ，如 中人有 2

人 ，
1 人属于 （

ａ
）组 ，

1 人属于 （
ｂ

） 组 ，统计时记为 （
ａ

）组 。 中人数量的统计简化为三种状态 ：
0 ＝ 无中

人 ，

1 ＝ 1 个中人 ，
2 ＝ 2 个以上中人 。 按此规则 ，如前述《江四九立抵据 》 、《江起湧立退批》 中人数均

记为 2
， 中人身份记为 ｃ 。

表 8 中人
一

受入人身份关系统计单位

ａｂｃｄｆ合计

ａ 1 3 ． 2 7 1 4 ． 2 9 1 6 ． 6 7 9 ． 7 6 1 2 ． 2 0 1 2 ． 8 3

ｂ 2 0 ． 4 1 3 5 ． 7 1 5 ． 5 6 4 ． 8 8 1 2 ． 2 0 1 6 ． 8 1

ｃ 3 1 ．
6 3 3 9 ． 2 9 5 0 ． 0 0 3 4 ． 1 5 3 6 ． 5 9 3 5 ． 4 0

ｆ 2 3 ． 4 7 7 ． 1 4 1 6 ． 6 7 4 1 ． 4 62 1 ． 9 5 2 3 ． 8 9

无中人 1 1 ． 2 2 3 ． 5 71 1 ． 1 1 9 ． 7 6 1 7 ． 0 7 1 1 ． 0 6

合计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如表 8 所示 ，
受人人为江正和家系的契约中 ， 只有 1 3 ．

2 7 ％ 由本家系成员担任 中人 ，按照以上

统计规则 ，这是一个较低的比例。 这说明江正和家系无论在购买或借贷时都不会特别挑选与 自 己

关系较亲近的人作为中人 。 虽然 （ ｂ ）组与 （ ｃ ）组加总占比过半 ，但这是因为有很多契约的立契方也

属于 （ ｂ ） 组和 （ ｃ） 组
，
这一点在以下的统计中也会说明 。

受入人属于 （ ａ ）组且中人也属 （
ａ

）组的契约共 1 3 份 ，其中绝卖 2 件 、退批 1 件 、 抵契 2 件 、典当

6 件 、租批 2 件
，没有任何一种在统计意义上 占绝对多数。 另外统计此类型契约的立契人 ， （ ａ ） 组 3

件 、 （
ｂ

）组 4 件 、 （
ｃ

） 组 2 件 、 （
ｆ
）组 4 件

，也没有任何
一组在统计意义上 占绝对多数 。 以上统计说

明 ，当地的契约交易 中人与契约受人一方的关系不是非常紧密 。

立契人与 中人的关系可归纳 4 种情况 ： （ Ｉ ） 同姓有亲属称谓 ； （ ｎ ） 同姓无亲属称谓 ； （ 皿 ）异姓

有亲属称谓 ； （ ＩＶ ）异姓无亲属称谓 。 如前文引 述的 《汪朗元立租批 》立契人与中人异姓无亲属称

谓 ，当归入 （ ｉｖ ）类 ， 《江起湧立退批 》则应归人 （ ｎ ）类 。

表 9 显示
，除租批 、借据 、收据之外的其他契约主题中 ， （ Ｉ ）

型与 （ ｎ ）
型合计都占全部契约的

绝大多数 ，尤其是代表短期借贷行为的典当 、抵押 中 ， （ Ｉ）型关系都占到 1／ 3 左右 。 同样是在这两

类契约行为中 ，无中人的 比例是最低的 （ 图 2
） 。 可见在短期借贷中 ， 中人对立契人的担保作用可能

更为重要 。

① 传统 中国 地权关 系 中
“

业
”

的含义
，
参见 〔 曰 〕 寺田浩 明著 ，

王亚新等译《权利与冤抑 ：寺田 浩 明 中 国 法史论集》 ，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 0 1 2 年版 ， 第 2 2
—

2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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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立契人
一

中 人关系分析单位 ：件

绝卖 卖契 退批 典当 抵契 合同 租批 借据 收据 合计百分比 （
％ ）

类型Ｉ 64 9 1 7 1 3 4 3 5 6 2 3 ． 7 3

类型Ｉ Ｉ 1 3 1 0 1 4 1 4 1 8 4 1 6 8 9 3 7 ． 7 1

类型 ＨＩ丨丨 0 ． 4 2

类型 ＩＶ 6 6 1 2 51 7 3 1 4 16 4 2 7 ．  1 2

无中人 2 3 3 2 4 3 3 5 1 2 6 1 1 ． 0 2

合计 2 7 2 3 3 83 8 5 2 1 4 3 7 6
1
 2 3 6 1 0 0 ． 0 0

中人的数量反映交易行为中信用担保的重要性 。 绝大多数契约都有 中人 ，有 2 名 以上 中人的

契约与只有 1 名 中人的契约数量相当 。 在各类交易中 ，绝卖 、卖契 、退批 、合同等契约中存在 2 名 以

上中人的 比例最高 ，这类契约通常意味着地权的永久转移 。 典当 、抵押契约中 ，

一半 以上只有 1 名

中人 。 全部契约中还有 2 4 件无中人 ，
几乎均匀地分布于 1 0 类主题中 ，

无中人在交易行为中似乎是
一

个随机现象 。

图 2 显示 ，退批 、典当 、抵契三种交易形式中 ，

1 名 中人的情况逐步上升 ，

2 名 以上 中人的情况则

呈反 比 。 曹树基 、龙登高都将这三种交易形式看作地权交易的权利分割方式的递进链条 。
① 也就

是说 ’似乎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越是长期的地权转移 ，越需要强有力 的信用担保 ，
主要表现为更多的

中人出现在契约中 。

□ 中人＞ ｉｍ 中人＝ ｉ圓 中人＝ｏ

占
Ｉ 0 0


ｒ
一”“￣￣̄

比
一 9 0 

－

ｉＩ
7 0 

■

－

ｎ

6 0 －
—

—

；＿ｍｍ
—

5 0 
－

■■
4 0 

－

－

3 0 
■

ｌ
ｉ
ｖ ；

一

＿
2 0 

＿

：


 ｜

ｏｂ． 圏
．

ｙ
．

ｊ ．
＂

ｊ
．ｐ ｉ

．

．

ｉ

ｉ ．

＾ｚｌ
绝卖 卖契 退批 典当 抵契 合同 租批 借据 收据 合计

图 2 中人数＿契约主题关 系

交易双方的身份关系不 同会影响中人的数量吗 ？ 前文将交易者的身份分为 6 组
，
他们之间 的

关系可 以简化为 5 种情况 ： （
1
） 属于同一亲属集团 的 ， 即 （

ａ
）
－

（
ａ

） ， （
ａ

）
－

（
ｂ

） ， （
ａ

）
－

（
ｄ

） ， （
ｂ

）

－

（
ａ

） ， （
ｂ

）
－

（
ｂ

） ， （
ｂ

）
－

（
ｄ

） ； （
2
） 其他同姓之间的交易 ， 即 （

ａ
）
－

（
ｃ

） ， （
ｂ

）
－

（
ｃ

） ， （
ｃ

）
－

（ ｃ ） ， （ ｃ ）

－

（ ａ ） ， （
ｃ

）
－

（
ｂ

） ， （
ｃ

）
－

（
ｄ

） ；
异姓间交易可分为 3 个子集 ： （

3
） 有江正和家系及其亲属集团参与的交

① 曹树基 ： 《传 统中 国 乡村地权 变动的 一般理论》 ， 《 学术 月 刊》 2 0 1 2 年第 1 2 期 ， 第 1 2 4 页
；
龙登 高等 ： 《 典与 清代地权 交 易体

系 》 ， 《 中国社会科 学》
2 0 1 3 年 第 5 期 ， 第 1 3 8

—

1 3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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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
即 （

ａ
）
－

（
ｆ） ， （ ｂ ）

＿

（
ｆ
） ， （

ｆ ）
－

（ ａ ） ， （ ￡ ）
－

（ ｂ ） ， （ ｆ ）
－

（ ｄ ）
；
（ 4 ） 江正和家系及其亲属集团未参与

的交易
’即 （

ｃ
）
－

（ ｆ） ， （
ｆ
）
－

（
ｃ ） ， （

ｆ
）

－ ⑴
；
（ 5 ） 由江正和家系的姻亲即 （ ｅ ）组参与的交易 ，但该组

数据量太小 ，
不够显著 ，

不予统计 。 统计前 4 种情况的 中人数量差异 ，
由 图 3 可见 ，几类不同 的交易

关系 中 ，
无 中人 、 1 名 中人 ，及 2 名 以上中人 的情况各占比例非常接近 ，

说明 中人数与交易双方身份

的亲疏可能关系不大 。

口 中人＞ ｉｍ 中人＝
ｉａ 中人＝ ｏ

占 

1 0 0

比
＿ 9 0 

■

％
ｗ 8 0 

－

7 0 
－

6 0  ■

＿＿＿

＿
＿＿＿＿

＿
＿，

5 0  －

4 0 
？

3 0 
－

2 0
－ ■

＇

ｏ

“

讀 ． ■、

．

 ．＿ ．ｒ －

ｉ ．

类型 1类型 2类型 3类 型 4

图 3 中人数一交易双方身份关 系

说 明
：
类型 1 二 江正和 家 系及其亲属 交 易 ；

类型 2 ＝ 其他 江姓 同姓 交易 ；
类型 3 ＝ 江正和 家 系

及亲属 同 异姓交易 ； 类型 4 
二 江正和家 系及亲属 未参与 的异姓 交易 。

口 中人＞ ｉ口 中人＝
ｉａ 中人＝ 0

占
1 0 0

ｂｉ＿
一 9 0 

－

ｖ：

％
^

ｗ 8 0 
－

7 0 
－

？ ：

6 0  ？

5 0  －

4 0 
－

3 0
－卜

2 0
－

1 0
－「 ： ｜

0


1


Ｉ Ｉ


1


Ｉ


1

 ＩＩ

＾ 8 
ＩＩ Ｉ

1

杜卖契 卖契 退批 当契 抵契 转典 租批 找契 合同 借据 收据 推单

图 4 《岑山渡程 氏文 书》 中 人数
一契约主题关系分析

表 1 0 、 图 4 分析了 《岑山渡程 氏文书》所载土地交易 中的 中人数量的情况 。 从转典契到杜卖

契 ，

1 名以上中人的情况也逐渐增多 ，
此外 ，退契与 当契的中人数基本相同 。 并且 ，

不论同姓交易或

异姓交易 ，

1 个中人与 1 个以上中人情况出现次数大致相同 。 枧桥与岑 山渡的人群结构虽然不 同 ，

但信用机制方面也许差异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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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 《岑山渡程氏文书 》中人数一交易双方关系单位 ：件

中人 ＝ 0



中人 ＝ 1



中人 ， 1



同姓交易


1 4


1 7


异姓交易 （ 买人程姓 ）



1



1 3



1 1



异姓交易 （买人非程姓 ）


1



6



（
三

）代笔的 身份与社会关 系

代笔在契约中的意义有诸多不同理解 ’代笔人需要具备书写能力 ，掌握文书的书写格式 ，
因此

乡村中能够担任代笔的人数是有限的 。 他们也可以被认为是信用保障的一部分 ，在某些区域还演

化为官方指定的职业 。
？ 在 1 9 世纪枧桥的契约行为中 ，

代笔人的身份具有怎样的特点 ？ 首先可以

详见以下两个统计 ：其一是不同交易类型中代笔人的身份 （ 表 1 1 ） ；其二是不同身份代笔人的活跃

度 （表 1 2 ） 。

表 1 1 代笔人身份一交易主题关系统计单位 ？

？
％



绝卖卖契退批典当抵契合同租批借据收据合计

亲笔 3 3 ． 3 3 4 ． 3 5 1 5 ． 7 9 1 8 ． 4 2 1 7 ． 3 1 0 ． 0 0 5 ． 1 3 5 0 ． 0 0 1 5
．

6 8

无代笔 3 ． 7 0 3 0 ． 4 3 2 ． 6 3 1 ． 9 2 7 ． 1 4 2 ． 5 6 5 ． 5 1

ａ 1 ． 9 2 7 ． 6 9 1 ． 6 9

ｂ 1 4 ． 8 1 8 ． 7 0 1 0 ． 5 3 1 0 ． 5 3 1 1 ． 5 4 2 ． 5 6 8 ． 9 0

ｃ 2 5 ． 9 3 3 4 ． 7 8 4 4 ． 7 4 2 3 ． 6 8 3 8 ． 4 6 2 1 ． 4 3 2 5 ． 6 4 3 3 ． 3 3 3 2 ． 2 0

ｆ 2 2 ． 2 2 2 1 ． 7 4 2 8 ． 9 5 4 4 ． 7 4 2 8 ． 8 57 1 ． 4 3 5 6 ． 4 1 1 6 ． 6 7 1 0 0 ． 0 0 3 6 ． 0 2

合计 1 0 0 ． 0 0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数量 （ 件 ） 2 7 2 3 3 8 3 8 5 2 1 4 3 9 6 1 2 3 8

表 1 1 中无代笔契约共计 1 3 份 ，仅占 5 ． 5 1 ％
 ，而且其中 8 份订立于乾隆之前 ，这可能与清初的

赋役制度变化有关。 清康熙五年 （ 1 6 6 6 ）停止编造黄册 ，意味着税赋过割可以随时进行 ， 直到乾隆

三十七年 （ 1 7 7 2
） 才停止编审 。 在编审制度下 ， 由里 甲佥充的里书负责登记各里各户的人丁、 田产 ，

也负责土地交易的 田赋推收 。
？ 尽管编审制度被认为多流于形式 ，但此时地方政府对土地推收的

掌控可能 比后世更为严格 。 康熙年间的几份无代笔契约均有户房的验契红印 ，
尽管文献保留具有

偶然性 ，
但仍在

一

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 县衙户房的胥吏可能参与了契约 的制作 ，
也就不需要代笔 。

康熙五十年 （
1 7 1 7

） 六月 的 1 份卖 田契中 ，代笔人为
“

经手代笔张公宜
”

，经手一词反映了代笔人本

身可能就是经办 田赋过割的胥吏 。

表 1 2 中的人均出现次数的考量是看不同身份的代笔是否集中 于某些人 。 （
ｂ

） 组的集中程度

最高 ，
其中最活跃的是江福顺与江正山 。 江正山在 7 份契约中担任代笔 ，这些契约主要是江正和家

① 王泰升
： 《 台 湾民事财产 法文化的 变迁

——

以 不动 产买卖为例 》
，
台北 《 国 立台 湾大学法 学论丛》第 3 3 卷 第 2 期

，

2 0 0 4 年 3

月 ，第 1一 1 页 。

② 栾成显 ： 《明代黄册研究》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第 2 6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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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同族成员的交易 ，只有 2 例是与非亲属集团的交易 。 江福顺在 9 份契约中担任代笔 ，与江正山

相 同 ，江福顺担任代笔的契约大多是亲属集团 内部的交易 ，
唯一例外是咸丰五年十二月 江正山 活买

程金林土地的退批 。

①

表 1 2 代笔人活动频度统计



出现人数


出现次数


人均次数

ａ 2 4 2 ． 0 0

ｂ 7 2 1 3 ． 0 0

ｃ 4 5 7 4 1 ． 6 4

ｆ 4 3 8 3 1
．

9 3

总计 9 7 1 8 2 1 ． 8 8

（
ｆ
）组最活跃的是章姓 、潘姓 、胡姓 。 其中章姓出现 2 3 次

，
同治五年 （

1 8 6 6
） 至光绪九年 （

1 8 8 3
）

间章致亮出现 1 6 次 ，章似兰 自光绪十八年 （ 1 8 9 2
） 至光绪二十三年 （

1 8 9 7
） 出现 6 次。 潘姓出现 1 1

次
，
潘崇恩 自 同治七年 （

1 8 6 8
） 至光绪三十一年 （ 1 9 0 5

） 出现 5 次 ，潘锡山在民 国六年 （
1 9 1 7

）至民 国

十七年 （
1 9 2 8 ） 间 出现 5 次 。 胡兆铨与胡全瀛 自道光二十二年 （

1 8 4 2
） 至咸丰七年 （

1 8 5 7 ） 出现

1 3 次 。

以上 3 个姓氏的代笔人在契约中的 出现具有共同的特点 ，即都集 中于
一两个人身上 ，而且这一

两人的活动时间段是前后衔接的 。 比如章姓的章致务、章似兰先后出现 ，潘姓的潘崇恩、潘锡山先

后出现 ，胡姓的胡兆铨与胡全瀛交替出现 。 由此推测他们可能是父子相继担任代笔 ，而这种继承性

意味着他们担任代笔至少是半职业化的 。

潘家的材料或可进一步证实推测 。 文书群中存有大量收税票 ，其中 自道光七年 （
1 8 2 7

） 至宣统

三年 （ 1 9 1 1 ） 的税票 ，
经手胥吏的名学都写作潘秀凝 、潘绍祀

，
或

“

潘
”

，说明潘家是当地世袭担任册

书的家族。 也就是说 ，潘崇恩 、潘锡山等人很可能是以这
一

身份担任代笔的 。 此外 ， 江姓成员也有

既是册书又担任代笔的情况 。 例如道光十五年 （
1 8 3 5

） 的一笔契约中 ，
代笔人为江振玉

，
根据归户

册可知此人是当地的册书 。 江振玉最后一次以书手身份出现于归户册在民 国三年 （
1 9 1 4

） 。
② 同一

人在半个多世纪 中一直担任书手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 因此到 2 0 世纪初
“

江振玉
“

很可能 巳经是该

家族共同使用的名号了 。 以上例证都说明 ，在枧桥由 图书 、册书等赋役征收职役担任代笔不是偶然

现象 。

四 、 结论

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被认为浸没 （ ｓ
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 于社会关系之中 ，

也即交易不但由市场机制调

整
，
也受到交易者的社会身份的约束 ；不仅出 于逐利的欲望 ，也 由于维持其社会身份的需要 。

③ 宗

① 《咸丰五年十二月 程金林立退小买 园批》 ，
0 1 1 1 1 2 0 6 0 1 0 8 7 5 。

② 《道光十五年十月 程灶发立抵契》 ，
0 1 1 1 1 2 0 6 0 1 0 3 3 8

； 《咸丰十年六 月 二十 六都一 图
一甲江振时户 归 户 册 》 ，

0 1 1 1 1 2 0 6 0 1 0 8 8 8
！

《 民国三年十一 月歙县二十六都六图
一

甲 归 户 清册 》
，

0 1
1

1
1 2 0 6 0 1 0 7 4 9 。

③ 〔英 〕 卡 尔 ． 波兰尼著 ，
冯刚 、刘 阳译 ： 《大转型 ： 我们 时代 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 ，

浙江人民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第 4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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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无疑是明清中 国乡村最重要的社会身份之一 ，
本文尝试分析亲属关系对清代乡 村地权交易的影

响
，
这一议题还有待积累更多案例研究以说明其历时演化及区域差异 。

枧桥江氏生活于杂姓村落中 ，周围有诸个强势宗族
，

1 9 世纪 中叶起他们通过种植茶叶逐渐积

累财富
，
实现有限度的发展

，
可 以被视作

一个复杂环境中的弱势人群 。 他们所留存的契约具有以下

特点 ：第
一

，大部分地权交易的双方存在亲属关系 ，但未曾看到
“

尽先亲房
”

的约定 。 由此可进一步

推论 ，对于他们来说 ，亲属关系是达成契约的信息渠道与信用保障 ， 而非限制性因素或优先考虑的

因素 。 第二 ，在各类交易中 ，抵押借贷需要更强的信用保障 ，表现为设置更多的中人 ， 中人与交易双

方的亲属关系更为紧密 。

相对于枧桥江氏 ，
岑山渡程氏可以说是一个筒单环境中的强势群体 。 他们的契约行为与枧桥

江氏具有明显的差异 ’
主要是亲族关系对地权交易有更多的约束性 。 但是 ， 由 中人所表现的契约信

用机制在两个人群中似乎是相近的 。

枧桥江氏与岑山渡程氏这两个案例中 ，不同亲属关系对在地的契约行为具有不同影响 。 作为

弱势宗族的枧桥江氏依靠亲属关系建立交易渠道 ，并提供信用保障 ；
对于强势宗族岑山渡程氏来

说 ，亲属关系虽然也具有同样的效用 ，但同时对地权交易有约束作用 ，从而影响地权交易 方式的

偏好 。

家户之间的地权交易只是徽州复杂的地权交易体系的
一

部分 ，如族产 、庙产 、会社等还涉及更

复杂的权利关系与信用机制 。 本文所探讨的是在具体的地权交易中所可能反映的人群间关系 网

络 ，并试图将当地地权交易 中所表现出 的若干特点置于这一具体的社会关系 网络中予以理解 。 这

一尝试尚不足以说明普遍的社会关系 网络对地权交易的影响 ，传统乡村土地市场的社会关系 网络

研究还有待更多的案例研究
，
由此或可更好地理解传统乡村地权结构的某些潜在机制 。

〔作者赵 思渊 ，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 学院历史 系讲师 ，上海 ，

2 0 0 2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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